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108年 2月 11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 

二、學務處設置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

員、訓育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

生代表，由校長聘任之，聘期 1年，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社團指導教

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

裁決。 

三、社團之成立，由本校學生發起，經 20人以上連署，繳交申請表、社團成立企

畫書及指導老師資料表等，送至訓育組，經審議小組審核同意成立後，始可於

新學年度開始活動。新社團成立應於每年 5月 1日至 15日提出申請。 

四、社團之成立以 1班 15人至 40人為原則，但社團申請自願參加之學生人數不滿

15人者不開班。若新學年開學後，選填該社團的人數不足 15人，則該社團不

予成立。有特殊情況，經審議小組審核同意成立者不在此限。 

五、社團如有以下行為，第 1及 2次由訓育組給予警告。第 3次由訓育組簽請停止

運作。 

（一）社團活動執行不彰。 

（二）不配合校內外活動。 

（三）社團幹部屢次違反校規。 

六、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訓育組視情節之輕重簽請予以取締，經審議小組審

核後解散。 

（一）違反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者。 

（二）社團活動未經指導老師同意及訓育組許可，情節嚴重者。 

（三）社團活動未經學校核准擅自變更活動內容，情節嚴重者。 

（四）未經學校許可接受任何團體或私人資助者。 

（五）未經學校許可擅自對外行文、陳情或投書，致敗壞校譽者。 

（六）干預校內行政者。 

（七）有其他違反校規，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七、社團活動時間由教務處統一排定於正課時間內活動，缺席者以曠課計。社團活

動為正式課程，社員未到者視同曠課，社團幹部應確實負起點名之責，並隨時

掌握上課人數。 

八、若一學期曠課即記予警告處分，曠一節課記一支警告並往上累積，若一學年曠

課達三分之一以上，下學年不得選填社團。 

八、各社團在校內外舉辦各項活動及對外參加活動等，均須事先經社團指導老師同

意，於活動日期 14日前提出活動申請書，並附活動企畫書、內容說明、保險

證明、家長同意書等。核准辦理後始得進行活動。若需對外行文，需於活動申

請書註明，並一律由校方行政單位發文，社團不得擅自對外行文。 



九、各社團於每學年末舉辦 1次成果發表會，得以舞臺表演、作品展示或比賽成績

等多元方式呈現。凡發表會成果優良者，由學校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十、有關社團評鑑之方式，另依本校社團社團成果競賽辦理。 

十一、各社團於暑假新生訓練或週會期間得以海報、口述、演講或表演等方式向新

生展開宣導，以吸收新社員。 

十二、訓育組於每年一開學期間公告新學年社團活動實施計畫及收費數額，學生應

於規定時間內，自行至線上社團登錄系統選社。每一位學生，每學期須參加

一個社團。 

十三、凡是本校之校隊者，以參加該社團為原則。參加樂隊者，必須登錄管樂社，

其活動時間除由學校規定之時間外，由該社指導老師另定之。 

十四、學生參加社團活動課程以 1學年為原則。因故需轉社者，應於該年 12月 15

至 31日間向訓育組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於第 2學期開始至新社團上

課。 

十五、各社團於每學期第 1次社團活動課程時，應依組織章程規定遴選各幹部，社

長每學年度改選一次，學生社團改選於每學年結束前一個月內辦 

      理，並向訓育組報備下學期新任社長名單，新舊任幹部交接時，應一併移交

社團財產。 

十六、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社團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十七、擬聘之社團指導老師因故不宜或無法擔任指導老師，或於聘任期間有下列情 

      事，由學生事務處簽請解任，並不受聘期保障。 

      （一）一學期無故缺課次數達該學期應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擅自變更課程計畫，導致教學不佳，使學生權益受損。 

      （三）言行嚴重妨礙本校名譽或形象。 

      （四）無正當理由中止課程。 

十八、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